附件1

张掖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工作推进专责组

为扎实做好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成立由市委、市政府行业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行业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的10个工作推进专责组。

一、财政金融支撑专责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为组长，市财政局局长、人行张掖市分行行长为副组长，专责组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主要负责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放大资金杠杆效应、提供财政支持保障等。

二、协调统筹和重大项目推进专责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为组长，市发展改革委主任为副组长，专责组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统筹推进试点工作、谋划储备建设项目，制定推进办法等。

三、价值核算和碳普惠推进专责组。市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工作副市长为组长，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为副组长，专责组办公室设在市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动态监测生态产品，科学核算生态价值、制定实施碳普惠工作等。

四、林草价值实现开发交易推进专责组。市政府分管林草工作副市长为组长，市林草局局长为副组长，专责组办公室设在市林草局。主要负责林草碳汇开发交易，区域方法学研究开发等。
五、生态农业推进专责组。市政府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副市长为组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市商务局局长、市畜牧兽医局局长为副组长，专责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打造生态农业品牌、构建生态产品地方标准、产品认证、推进供需精准对接、沙区综合产业发展、积极开展农村产权交易等。

六、生态工业推进专责组。市政府分管工业工作副市长为组长，市工信局局长为副组长，专责组办公室设在市工信局。主要负责健全化工产业链、抓好新材料产业发展，推动数据信息产业等。
七、文化旅游产业推进专责组。市政府分管文化旅游工作副市长为组长，市文广旅游局局长为副组长，专责组办公室设在市文广旅游局。主要负责文旅产业发展、文化服务价值转化、打响文旅品牌特色等。

八、生态产品交易推进专责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为组长，市发展改革委主任为副组长，专责组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培育壮大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

九、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推进专责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为组长，市自然资源局局长为副组长，专责组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实物资产清查核算、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明确生态产品权责归属等。

十、宣传工作推进专责组。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为组长，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为副组长，专责组办公室设在市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与主流媒体合作、加强试点宣传工作、加力打造典型案例等。

各工作推进专责组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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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掖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家试点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专责组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
	一、建立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
	加快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
	1.完成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摸清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底数，建立清查成果数据库。
2.按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结果，有序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划清所有权和使用权边界，明确生态产品权责归属。
3.建立确权登记信息共享机制，明确信息使用权责，提高监管效能。
	2026年完成自然资源资产清查；
2027年开展确权登记，实现信息共享。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推进专责组
	市自然资源局
	市水务局
市林草局
市湿地局
市农业农村局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2
	
	建立生态产品动态

监测制度
	1.完善生态产品目录清单，对标《生态产品目录（2024年版）》，结合张掖实际优化现行生态产品目录清单。各县区配合完成张掖市生态产品目录清单的修订工作。
2.完善张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平台，实现生态产品价值信息的数字化展示。
	2027年建立生态产品信息云平台、修订生态产品目录清单。
	价值核算和碳普惠推进专责组
	市生态环境局
市林草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农业农村局
市自然资源局
	市水务局
市湿地局
市畜牧兽医局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3
	二、健全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体系
	1.完成2024年及后续年度的全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发布市、县区GEP核算报告。
2.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统计制度，制定规范化的核算基础数据资料采集流程，拟定资料报送工作时限，压缩核算周期。
3.建立核算结果发布制度，定期发布核算结果，召开核算结果发布会。
4.修订完善《生态资产价值评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2026年明确GEP核算流程及资料报送时限；
2027年修订GEP核算技术规范。
	价值核算和碳普惠推进专责组
	市生态环境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自然资源局 
市水务局
市林草局
市湿地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畜牧兽医局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4
	
	推进VEP价值核算与评价应用
	1.建立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核算服务体系，大力开展VEP核算，促进生态价值评价实践应用。
2.推动生态价值核算结果在生态保护补偿、绿色发展绩效考核、GEP项目融资等方面的应用。
3.各县区选取本地特色产业主体及其所有的生态权益开展价值量核算，按照企业融资需求有序推动绿色金融信贷业务。
4.探索建立以林草碳汇计量监测、审核认证、交易服务中心为基础的公益性VEP价值核算服务体系，依申请开展核算业务。
	2026年建立VEP核算体系，持续推进价值评价应用。
	价值核算和碳普惠推进专责组
财政金融支撑专责组
	市生态环境局
市林草局
人行张掖市

分行
市发展改革委
	市自然资源局
市水务局
市湿地局
市农业农村局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专责组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5
	三、健全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
	拓展现代寒旱特色农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
	制定生态产品地方标准与质量认定体系
	1.开发张掖市生态产品地方标准，明确各类生态产品的质量、规格和生产流程等要求。邀请行业专家、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同参与标准制定，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2.打造张掖市生态产品认证体系，制定符合张掖实际的生态产品认证标准与评价方法，按照区域内特色产品、生态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分类认证体系。
3.打造一站式认证服务平台，整合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第三方认证机构资源，为生态产品提供从申请、审核到认证的全流程高效服务。
4.建立生态产品质量追溯机制，健全生态产品交易流通全过程监督体系，推进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实现生态产品交易流通全流程信息可查询、可追溯、可监督和防篡改。
	2026年启动开发生态产品地方标准体系；
2027年实现生态产品质量追溯。
	生态农业推进专责组
生态产品交易推进专责组
	市市场监管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畜牧兽医局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西部碳汇公司

	6
	
	
	开展产品碳标签认证
	1.积极推进工业产品、农畜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碳足迹核算和碳标签认证。
2.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将产品碳标签列为生态产品认证的重要前置条件。
3.推进物质产品及工业制品生产环节降碳，探索建立上下游供应链碳排放管理体系，对照国际标准提升碳足迹管理水平。
	2026年健全管理平台持续开展认证业务。
	生态产品交易推进专责组
生态农业推进专责组
生态工业推进专责组
	市农业农村局
市畜牧兽医局
市工信局
	西部碳汇公司
市农发投集团公司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7
	
	
	健全生态农业产业体系
	1.积极发展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加速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培育生态种养循环模式，积极推进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突出农产品生态属性。大力推进民乐县戈壁寒旱特色现代农业园项目、甘州区有机蔬菜全产业链提升与品牌建设项目建设。
2.选育和推广禽畜优良品种，做好张掖肉牛、肃南牦牛、马鹿、山丹羊肉等特色畜产品及奶制品的生态产品质量认证。加快实施世行贷款甘肃可持续草场管理和低碳畜牧业发展项目、肃南县“甘味”牦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项目。
3.各县区选取1-2个条件成熟、生态属性优越的农、畜或深加工产品进行生态产品认证，强化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全面提升生态物质产品供给能力。
	2026年完成产品生产环节降碳；
2027年成功认证区域生态产品。
	生态农业推进专责组
	市农业农村局
市畜牧兽医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农发投集团公司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8
	
	
	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与林下经济
	1.推进特色林果和木本油料产业发展，大力培育特色产业链。
2.突出发展林下经济，积极培育林菌、林药、林菜等特色种植产业，发展林下养禽、养蜂等产业。结合森林景观，发展林下旅游、森林康养等新兴产业，开发森林徒步、森林露营、森林疗养等特色项目。
3.加大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力度，积极创建省级、国家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
	2026年全力打造林下经济案例，持续推进产业发展。
	林草价值实现开发交易推进专责组
	市林草局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专责组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9
	三、健全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
	拓展现代寒旱特色农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
	推进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
	1.拓宽生态产品线上交易渠道，在线上交易平台开设生态产品展销专区，集中展示销售特色生态产品。
2.建立生态产品平台收储流转机制，全面摸排各行业生态产品，指导各类生态产品生产、经销企业在生态产品交易平台申报上传产品基本信息，与生态产品信息云平台实现互通。
3.完善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前端”直播展销能力、“中端”产品信息服务能力和“后端”大宗订单交易能力，提高平台整体服务水平。
	2026年推进生态物质产品在各类线上平台展销；
2027年实现生态产品及资源权益收储、平台化交易；
2028年交易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生态产品交易推进专责组
	市商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畜牧兽医局
	市林草局
市文广旅游局
市工信局
市招商局
西部碳汇公司
市农发投集团公司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10
	
	
	培育壮大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1.打造“金张掖”农优品区域公用品牌集群，壮大“1＋4＋N”品牌体系，在现有品牌基础上，建立生态产品专属品牌，制定准入退出、品牌营销、知识产权保护等体系，提升生态产品品牌调性。
2.制定支持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主体的优惠政策，加大生态产品生产企业的奖补倾斜力度。
3.各县区在现有特色产品展销场馆基础上，增设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展销中心。
4.各县区加强生态产品宣传推广，对生态产品生产企业挂牌命名，推动生态产品生产基地示范发展。
	2026年实现生态产品与农优品深度绑定，挂牌打造实体展销中心；
2027年争取省级政策加力支持。
	生态农业推进专责组
生态工业推进专责组
文化旅游产业推进专责组
生态产品交易推进专责组
宣传工作推进专责组
	市农业农村局
市畜牧兽医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文广旅游局
市林草局
市工信局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市农发投集团公司

	11
	
	统筹推进特色沙产业与新能源产业发展
	推进防沙治沙综合产业发展
	1.大力实施光伏治沙项目，推进沙生植物资源产业化开发，推广“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板间养殖”光伏种养发展模式。实施国家第三批“沙戈荒”大基地50万千瓦光伏发电基地项目。
2.依托戈壁、荒滩、砂石地等特色资源，发展设施农业、戈壁节水生态农业、30万亩沙生药材产业。打造集“农业种植＋立体养殖”“循环农业＋创意农业＋休闲农业”为一体的区域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
3.各县区结合实际打造防沙治沙+产业发展示范区。因地制宜打造干旱半干旱区特色景点，发展低空经济、沙漠旅游等产业。
	2026年打造光伏治沙示范点；
2027年特色沙产业进一步提升；
2028年综合产业及项目逐步落地。
	林草价值实现开发交易推进专责组
生态工业推进专责组
	市林草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畜牧兽医局
市工信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卫生健康委
	市自然资源局
市文广旅游局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12
	
	
	积极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与生态工业
	1.抓好风电、光伏发电、抽水蓄能3个千万千瓦级能源产业，加力建设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加快推进国家第三批“沙戈荒”大基地风光电一体化基地项目建设。
2.建设全省绿氢生产及综合利用先行示范区，延伸新能源及氢能装备制造产业链，创建绿色工厂，推动绿电氢氨醇等绿色低碳项目建设。
	2026年建立生态修复+清洁能源发展模式；
2027年生态工业项目逐步落地。
	生态工业推进专责组
	市发展改革委
市工信局
张掖经开区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专责组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3
	三、健全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
	打造生态文化旅游

康养产业集群
	1.持续打响“丝路之都·丹霞之城·金张掖”品牌，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推进肃南县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项目、黑河湿地生态研学与自然教育基地项目、山丹军马场生态文旅项目建设。
2.探索气候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将优良的昼夜温差、日照时长等融入我市特色生态价值，打造避暑观光、康养宜居等气候导向型旅游目的地。
3.打造生态民俗文化新体验。展示民间手工艺、传统服饰、民俗节庆、民间宴席等张掖市热门传统民俗文化，增强文创产品开发供给能力，围绕农文旅深度融合模式建设生态体验区。
4.营造生态医药康养产业体系，围绕“医、养、管、食、游、动”全产业链要素，增加健康产品供给，优化健康服务。坚持产业联动、融合发展，构建以健康养老、健康医疗、健康旅游产业为核心，辐射带动健康医药、健康食品、健康运动产业联动发展的大健康产业体系。
5.健全绿色交通体系，完善游客低碳出行奖励机制。
6.健全体育公园等基础设施，举办大型文体赛事活动。
	2026年生态文旅、研学项目快速实施；
2027年探索调节服务价值与文旅深度绑定，特色文创及优质服务供给显著提升；
2028年推动生态优势与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推进专责组
	市文广旅游局
市民政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体育局
市交通运输局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14
	
	创新用水权调控及

权益价值转化机制
	1.开展全领域深度节水控水，加大节水型社会主体创建力度，推进节水重点项目工程建设。提升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加快现代节水技术和装备应用推广，向宜机化、智能化转型。
2.推进用水权初始分配，精准核算用水权生态价值，推进水权交易工作，实现水资源市场化配置。实施重点领域节水总量二次分配支持生态产业发展及重点抽水蓄能项目用水。
3.将用水权纳入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交易，在完成农村土地承包流转业务同时，按需量购买相应的用水权，实现水资源与土地精细化配比。
4.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提升用水权益价值。
	2026年加快用水权精准核算分配，用水权纳入交易平台；
2027年推动碎片化用水权整合收储，用水权精细化配置。
	生态产品交易推进专责组
	市水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工信局
市林草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教育局
市住建局
市文广旅游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商务局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15
	
	推进碳减排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紧密结合
	推进碳汇资源
开发
	1.积极推进碳汇交易，建立以CCER项目为主，地方碳普惠项目为补充的张掖碳汇开发交易体系。充分发挥我市在碳汇计量监测、碳汇交易方面的技术实力，发展面向西北的碳汇服务产业，扩大碳汇经济辐射范围。
2.依托第三方专业服务公司在国内外自愿减排项目开发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对接西北地区具有碳汇开发需求的区域，开展多层次碳汇交易服务，大力支持碳汇开发业务走出去，打响张掖碳汇开发金字招牌。
3.围绕草地、湿地等西北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加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增强森林碳汇，稳固草原、湿地、农田碳汇能力，探索开展碳汇方法学研究。
	2026年全力开发地方碳汇；
2027年开发更多方法学，向西北其他试点推广开发经验。
	林草价值实现开发交易推进专责组
	市林草局
市湿地局
市科技局
西部碳汇公司
市农发投集团公司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16
	
	
	建立健全碳普惠机制
	1.加快出台碳普惠有关制度及管理办法，建立地方碳普惠标准。争取财政资金，以实物或权益类产品支持“碳普惠”积分奖励制度。
2.建立地方碳普惠方法学制订、项目开发、减排量签发与交易为一体的消纳闭环体系。
3.加快推进“碳中和”主体创建工作，各行业部门发动相关企业开展“碳中和”主体创建，促进碳减排量闭环消纳，树立减碳行业标杆。
	2026年开发地方碳普惠机制核证减排量，加快碳中和主体创建，逐步完善地方碳普惠运行机制，构建闭环消纳体系；
2027年构建服务居民游客的碳普惠机制。
	价值核算和碳普惠推进专责组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市林草局
市湿地局
	西部碳汇公司
市直相关部门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17
	
	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重大项目库
	建设市、县两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重大项目库并进行动态管理，推动重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支撑项目建设，形成示范效应。
	2026年-2028年积极谋划储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做好前期工作，全力争取专项资金支持。
	协调统筹和重大项目推进专责组
	市发展改革委
	市直相关部门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专责组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8
	四、健全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
	健全纵向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
	1.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争取黑河流域跨省区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拓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渠道。
2.争取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强化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管力度，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2026年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
2027年-2028年争取国家、省级支持，参照生态保护和价值核算转化成效，加大对国家试点支持力度。
	价值核算和碳普惠推进专责组
财政金融支撑专责组
	市财政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水务局
市林草局
	市湿地局
市畜牧兽医局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19
	
	深化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
	1.做好新一轮黑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持续推动黑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落实县（区）之间生态保护补偿资金。
2.探索内陆河流域水量生态补偿新模式，围绕讨赖河流域探索张掖与下游酒泉、嘉峪关两市间的水量生态补偿，破解产水区水资源保护与发展需求矛盾。
3.创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围绕草原保护奖补、森林保护奖补等方面探索“谁受益、谁付费”“谁保护、谁受益”的收益分配模式，使生态保护主体获得稳定收益。
	2026年启动对讨赖河上下游以水量为主进行横向补偿的研究，做好第三轮黑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2027年探索实施以水量、水质考核并行的横向保护补偿机制。
	价值核算和碳普惠推进专责组
财政金融支撑专责组
	市财政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水务局

市林草局
市发展改革委
	相关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20
	
	完善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
	1.常态化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案件线索筛查，对符合条件的线索启动赔偿程序。
2.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行政执法等司法衔接机制，持续开展以购买碳汇产品为赔偿渠道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例。
	2026年实现对生态损害行为价值量的精准核算，提高环境损害成本；
2027年形成以购买地方碳汇为补偿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
	价值核算和碳普惠推进专责组
	市生态环境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建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林草局
市湿地局
市畜牧兽医局
市公安局
市检察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各县区人民法院

	21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1.实施区域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绿洲生态廊道完善提升、退化草原修复治理、城市绿地养护等科学绿化工程项目。
2.持续开展祁连山、黑河国际重要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北部防沙带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构建生态防护网络。
	2026年-2028年有序实施各领域生态保护修复综合治理，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清洁能源项目与重大环境工程紧密结合。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推进专责组
价值核算和碳普惠推进专责组
林草价值实现开发交易推进专责组
	市自然资源局
市林草局
市水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湿地局
市住建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发展改革委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祁连山管护中心
中农发山丹马场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专责组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22
	五、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健全绿色金融信贷服务体系
	壮大祁连绿色产业发展基金规模
	1.募集社会资金，逐步扩大基金规模，向绿色生态农业、新兴生态工业、全域生态旅游业、现代服务业投放。
2.建立祁连绿色产业发展基金利益分配机制，将投资收益向基层一线倾斜。
	2026年-2028年不断培育壮大基金规模，适时对生态价值转化成效较好的产业投放。
	财政金融支撑专责组
	市财政局
市发投集团

公司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张掖监管分局
	市农发投集团公司
市直相关部门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23
	
	
	创新绿色金融信贷产品
	1.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碳排放权、碳汇收益权、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草原奖补收益权、绿色电力证书等生态资产权益抵（质）押融资业务。
2.鼓励金融机构为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品经营开发等项目提供中长期、低成本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
3.推广“GEP（VEP）贷款+金融担保”模式，扩大“GEP（VEP）+信用”贷款、“GEP（VEP）+项目”贷款规模。
4.向省级有关部门申请支持张掖市创新绿色金融方面的改革授权，降低绿色金融产品申请门槛，压缩实物类产品抵（质）押条件，对绿色金融产品提供降息贴息支持。
5.各县区结合本地生态产业融资需求，持续提高GEP（VEP）贷款笔数和规模。
	2026年申请绿色金融政策支持，创新更多低成本绿色金融服务；
2027年-2028年形成更大规模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财政金融支撑专责组
	市财政局
人行张掖市

分行
市发展改革委
	市生态环境局
市林草局
市水务局
市直相关部门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24
	
	完善生态产品交易

平台建设
	1.建立生态资产与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机制，探索出让、租赁、入股等交易形式，积极推进农村产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生态权益交易，培育做大生态权益交易平台。推进张掖市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二期）建设项目建设。
2.推动张掖市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关平台对接，推进市场与资源的联通。
3.积极融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引导支持全市新能源企业参与绿证交易工作。
4.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为突破口，积极引导企业在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开展农村产权、土地流转经营交易，以公开透明交易流程改变线下交易格局，通过线上交易+公证杜绝涉农法律风险。
5.各县区积极配合开展农村产权线上流转交易，先期围绕国有、集体所有农村产权进行突破，整合土地承包权，统一纳入生态产品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6.联合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海海南州、宁夏固原市等西北试点地区，着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生态产品交易平台。
	2026年全力推进农村产权收储信息与交易平台对接，打造全市一张网，促进农村产权常态化交易。与其他西北试点城市共享平台成果，打造西北地区生态产品交易平台；
2027年-2028年不断丰富平台业务，推动碳排放权及各类生态权益纳入平台交易。
	生态产品交易推进专责组
	市农业农村局
市水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林草局
	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西部碳汇公司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专责组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25
	六、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机制
	建立试点工作推进

专责组
	1.成立财政金融支撑、评估考核和重大项目推进、价值核算和碳普惠推进等10个工作推进专责组，全面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工作。
2.各专责组运用“谋划设计-机制建设-典型案例-成效评价”的闭环工作机制，对具体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进行设计，制定完善开发交易推进机制，形成典型案例，开展多方评价。
	2026年各工作推进专责组根据任务清单拟定各自领域工作推进方案；
2026年-2028年各专责组全力打造典型案例，各领域形成大量实践成果。
	各专责组
	市直相关部门
	市直相关部门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26
	
	创新工作推进

体制机制
	1.加强与省直相关部门的汇报衔接，申请赋予我市在确权登记、开发交易、绿色金融等方面的改革授权。
2.制定支持试点建设的办法措施，出台生态产品监测与评估、生态产品交易、生态产品开发、绿色金融等领域相关政策。
3.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容错纠错机制，保障工作创新驱动力，努力突破实际工作中的制度难点。
	2026年全面整理试点工作需求，形成报告申请省级政策支持；
2026年-2028年支持各领域工作创新实践，健全容错纠错机制。
	协调统筹和重大项目推进专责组
价值核算和碳普惠推进专责组
财政金融支撑专责组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推进专责组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市自然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林草局
	市直相关部门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27
	
	强化工作推进与

人才培引
	1.建立以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市直相关部门单位和县区积极配合的试点联动推进机制。依托已有省内外科研院所技术力量，建立“绿色智库”。
2.开展“柔性引才”方式，积极争取更多高层次人才和团队的“智力”支持。适时举办高峰论坛，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
3.积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本土人才培养工作，加强与其他试点城市交流，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
	2026年各领域确定专人专责推进试点工作，形成智库力量；
2026年-2028年积极引进专职力量，开展学术交流、学习先进经验、做好人才培养。
	理论政策研究专责组
协调统筹和重大项目推进专责组
	市委组织部
市发展改革委
市人社局
市科技局

市林草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自然资源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水务局
	市委党校
市直相关部门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28
	
	强化案例打造
	1.各专责组运用“谋划设计-机制建设-典型案例-成效评价”的闭环工作机制，对具体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进行设计，制定完善开发交易推进机制，形成典型案例，开展多方评价。
2.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张掖案例集，积极向国家部委推荐我市典型案例。
3.积极打造具有张掖特色的典型案例，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六大机制方面都要形成独特的实践经验，构成“1（一个实施方案为指导）+6（六大机制上寻突破）+N（打造N个典型案例）”的案例体系。
	2026年各领域要形成1-2个可推广复制的典型案例；
2027年-2028年根据各领域实践成果形成全面的案例集。
	宣传工作推进专责组
	市委宣传部
市发展改革委
市生态环境局
市自然资源局
市林草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直相关部门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29
	
	强化宣传引导
	1.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各行业要积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领域工作进一步关联，提升张掖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知名度。
2.用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张掖实践”信息专栏，定期发布工作成效，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
	2026年-2028年各专责组积极对外宣传试点工作及经验成果，全力提升试点知名度。市发改委运用专栏做好工作动态发布。
	宣传工作推进专责组
	市委宣传部
市发展改革委
	市直相关部门
各县区党委及人民政府


	附件3
	
	
	
	
	
	
	
	

	张掖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储备项目清单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总投资
（万元）
	预计开
工时间
	主要建设内容
	前期进展情况
	项目单位
	责任单位（县区）

	合计（20项）
	1169155.01
	

	一、生态环境改善类项目（3项）
	42187
	
	
	
	
	

	1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县祁连山北麓水源涵养与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2026年-2026年
	7211
	2026年
	封山（沙）育林0.52万亩，工程固沙3.27万亩，维修小型水利设施1处。通过项目实施，优化林草地结构，提升林草地质量，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项目已开工建设，完成固沙压沙1000亩。
	市林草局
	肃南县

	2
	甘州区黑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碳汇与生态调节服务）
	2026年-2028年
	4804 
	2026年
	建设生态护岸6.65km，修复自然湿地及河滩地，构建生态缓冲带67.69万㎡，提升水源涵养和水质净化能力。
	已列入甘州区2026年重点投资项目，完成初步设计。
	市生态环境局

甘州分局
	甘州区

	3
	甘肃省张掖市黑河中游防沙治沙林草综合治理项目
	2026年-2028年
	30172 
	2026年
	人工造乔木林0.287万亩、人工造灌木林1.617万亩，封沙育林草16.141万亩、工程固沙13万亩，建设小型水利水保设施10处，修建沙区作业便道75KM。
	项目可研报告已经市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复，纳入重大项目库。
	市林草局
	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民乐县林草局

	二、农业转型升级项目（4项）
	111715.94
	
	
	
	
	

	1
	甘青现代农业和文旅产业

创新中心项目（一期）
	2026年-2028年
	87695.94
	2026年
	主要建设高科技智能工业温室、农产品加工区及现代农业科研中心、展览展示交易中心、文旅创作中心，打造以“工业牧草温室+综合能源消纳+现代畜牧业升级”为核心的综合示范基地。
	已完成项目备案、稳评、能评、土地租赁，正在办理环评、安评、施工图设计。
	阳光农业（张掖）有限公司
	民乐县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总投资
（万元）
	预计开
工时间
	主要建设内容
	前期进展情况
	项目单位
	责任单位（县区）

	2
	世行贷款甘肃可持续草场

管理和低碳畜牧业发展项目
	2026年-2029年
	10200
	2026年
	维修提升原有153公里高产优质饲草生产基地道路及草场牧道；开展牦牛繁育中心建设；引进优质种公羊200只、培育优质种公羊200只，引进优 质品种牛150头、培育优良种牦牛100头，购置肉牛冻精30000支；新建牛羊舍、饲草料库、堆粪棚等基础设施，建设3兆瓦分布式农牧光互补发电设施，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集点23个；创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新建电子商务交易中心1座，并配备相关设备；改造提升县级和各乡镇畜牧兽医站疫苗冷库等，完善提升动物防疫体系；开展项目监测与评价。
	已开工建设。
	肃南县农业农村局
	肃南县

	3
	甘州区有机蔬菜全产业链

提升与品牌建设项目
	2026年-2027年
	8500 
	2026年
	新建有机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2000亩，配套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设施；建设蔬菜精深加工车间，开发冻干蔬菜、蔬菜汁等深加工产品；建立"甘州有机菜"区域公共品牌，建设产品质量追溯体系；配套冷链物流设施，建设5000吨保鲜冷库。
	已完成基地选址和初步规划设计。
	甘州区农业农村局
	甘州区

	4
	肃南县“甘味”牦牛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项目
	2026年-2028年
	5320
	2026年
	肃南牦牛繁育基地建设、肃南牦牛保种场建设、肃南牦牛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肃南牦牛饲草保障能力提升、肃南牦牛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建设、肃南牦牛数字化平台建设、肃南牦牛品牌打造及提升项目。
	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
	肃南县农业农村局
	肃南县

	三、农文旅融合项目（3项）
	54188.81
	
	
	
	
	

	1
	肃南县全域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项目
	2026年-2030年
	48138.81
	2026年
	马蹄生态文化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项目5998.29万元、肃南县祁连山鹿文化生态旅游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5100万元、文殊山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70万元、肃南裕固风情走廊旅游景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1400万元、康乐镇隆丰村乡村旅游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18.59万元、肃南县大河乡西柳沟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366.64万元、肃南县巴尔斯文旅小镇基础设建设项目14160万元、Y004线大河至水关公路改建工程10515万元、甘浚至张掖七彩丹霞景区东入口道路改建项目2000万元、明花乡东海子、西海子旅游基础设施建设2200万元、肃南县祁连山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附属工程建设2110.29万元。
	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
	肃南县文广旅游局
	肃南县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总投资
（万元）
	预计开
工时间
	主要建设内容
	前期进展情况
	项目单位
	责任单位（县区）

	2
	黑河湿地生态研学与

自然教育基地项目
	2026年-2027年
	5500 
	2026年
	在黑河湿地公园内建设生态研学中心，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打造湿地观鸟、植物认知、水质监测等生态体验线路；开发面向中小学生的自然教育课程体系；配套建设生态民宿、生态餐厅等服务设施。
	已与多家教育机构达成合作意向。
	甘州区文广旅游局
	甘州区

	3
	山丹军马场生态文旅项目
	2026年-2030年
	550
	2026年
	挖掘当地传统农耕文化，结合周边草原、绿地等生态资源，打造农耕文化生态旅游区；设置农耕体验区，让游客参与耕地、播种、收割等农事活动；建设农耕文化展览馆，展示传统农具、农耕技艺等；开发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民宿、餐饮项目。项目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注重对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通过文旅融合，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运营上引入专业文旅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
	项目正在谋划。
	山丹县焉支山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山丹县

	四、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建设项目（1项）
	2000
	
	
	
	
	

	1
	张掖市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二期）建设项目
	2026年-2027年
	2000 
	2026年
	1.办公区与展示区产地购置，系统服务器、存储设备等的购置；2.展示区内容更新与升级改造；3.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各模块建设，包括农村产权交易模块的提升加强；水权、排污权、用能权、大宗农副产品交易子系统的搭建；4.基于区域碳市场建设的碳普惠认证、核签和交易为一体的管理交易系统，包括碳中和认证、碳足迹核算、绿证交易服务、碳汇项目开发交易为一体的管理平台；开发方法学，让更多的节能减排场景转化为减排量，参与碳市场建设。5.打造电商交易子系统，将张掖特色生态产品实现在线交易。6.人员培训及团队综合实力提升。平台功能包括生态产品信息发布、供需对接、在线交易和支付结算、交易数据分析、大数据统计、区块链溯源、物流仓储跟踪等功能模块。对生态产品价值综合服务平台主体系统进行升级提升。
	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在一期建设中已初步完成系统框架的初步构建，农村产权子系统已实现线上交易。
	市生态产品交易中心（西部碳汇交易资产经营管理（甘肃）有限公司）
	甘州区

	五、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项目（8项）
	951063.26
	
	
	
	
	

	1
	国家第三批“沙戈荒”大基地100万千瓦风光电一体化基地项目
	2026年-2030年
	510000
	2026年
	建设40万千瓦光伏及60万千瓦风电基地，并配套建设外送线路等相关附属设施。
	已完成稳评、土地预审、光伏备案、风电核准，正在办理压覆矿手续。
	甘肃建投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
	高台县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总投资
（万元）
	预计开
工时间
	主要建设内容
	前期进展情况
	项目单位
	责任单位（县区）

	2
	国家第三批“沙戈荒”大基地100万千瓦风光电一体化基地项目
	2026年-2030年
	43000
	2026年
	建设40万千瓦光伏及60万千瓦风电基地，并配套建设外送线路等相关附属设施。
	已完成稳评、土地预审、光伏备案、风电核准，正在办理压覆矿手续。
	甘肃省交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台县

	3
	国家第三批“沙戈荒”大基地50万千光伏发电基地项目
	2026年-2030年
	175000
	2026年
	建设50万千瓦光伏发电站一座，并配套建设外送线路等相关附属设施。
	正在开展公司注册准备工作。
	甘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高台县

	4
	2025年“三北”工程“两化”项目高台县沙产业示范建设项目
	2026年-2027年
	2275
	2026年
	完成肉苁蓉接种栽培2700亩，生态经济林建设594亩，防护林抚育管护1200亩，设置防护围栏2.5公里；实施沙产业巩固提升3200亩（具体建设内容为实施低产、低效林改造1000亩；实施节水种植及水肥一体化建设3200亩，开展防草、保水、保湿和绿色有害生物防治）；建设钢结构选果包装车间1650平方米，每年代加工梨汁600吨。
	已完成实施方案及作业设计编制批复工作，正在开展项目招投标工作。
	高台县林草局
	高台县

	5
	民乐县“三北”工程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综合示范项目
	2026年-2026年
	2241
	2026年
	建设沙产业种植基地1000亩、沙产业巩固提升1500亩。
	实施方案已通过省林草厅审查。
	民乐县林草局
	民乐县

	6
	民乐县生态农业观光园项目
	2026年-2030年
	960 
	2026年
	在民联镇东寨村建设生态农业观光园，规划建设有机蔬菜种植区、水果采摘区、花卉观赏区等。采用生态农业种植技术，不使用化学农药和化肥，生产绿色、有机农产品。建设农产品展示销售中心，销售园区内生产的农产品；建设休闲餐饮区，提供以园区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餐饮服务；建设亲子活动区，开展亲子种植、采摘等活动。同时完善园区内的观光道路、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打造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农业产业化项目。
	正在进行项目规划编制。
	民乐县民联镇

人民政府
	民乐县

	7
	龙源张掖碳中和产业基地风光氢储一体化制氢工程。（氢能零碳产业园项目）
	2026年-2027年
	136000
	2026年
	建设1套3000Nm³/h、8套2000Nm³/h、3套1000Nm³/h的常压式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及配套公用工程系统，配套建设20MW/40MWh电化学储能系统，项目年产绿氢1万吨，配套建设20万千瓦【风、光各10万千瓦】离网制氢新能源项目。中试平台工程建设内容包括：1套1000Nm3/h压力碱性电解水制氢系统、1套500Nm³/h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系统，20Mpa储氢系统，有效储氢容量800Nm³，构建具备2000标方电解制氢系统性能测试与验证能力的中试平台。
	已完成可研，环评，安评等前置条件，预计2026年6月全面开工，2027年8月建成投产。
	龙源(张掖)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
	张掖经开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总投资
（万元）
	预计开
工时间
	主要建设内容
	前期进展情况
	项目单位
	责任单位（县区）

	8
	海槿年产10万吨绿色生物甲醇项目（氢能零碳产业园

项目）
	2026年-2027年
	81587.26
	2026年
	建设10万吨绿色生物甲醇生产装置及相关配套设施，包括炭热联产装置12套、气化装置1套、甲醇装置1套等。建设废物处理、储运及生产设施，总建筑面积44982.75㎡，涵盖碳热厂房2座（每座12594.92㎡，含热解炭化、产物分离、原料仓等功能）、烟气脱硫区2227.94㎡、甲醇生产装置2015.16㎡、化学品库478.24㎡、危废库249.9㎡、分析化验楼4344.5㎡（含换热站）、综合给水泵房867.79㎡、变电所4548.75㎡、除盐水厂房865.84㎡、三修车间398.16㎡、污水处理站567.6㎡、叉车充电棚18㎡，以及雨水收集池及事故应急池1500m³、消防及生产水池2座1260m³、循环水池1座594m³、污水处理装置2330.88m³/d、甲醇储罐8台等，并配套供热、供排水、供电等附属工程。
	已开工建设。
	海槿（张掖）生物燃料有限公司
	张掖经开区

	六、生态保护补偿与绿色金融创新类项目（1项）
	8000
	
	
	
	
	

	1
	新一轮黑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项目
	2026年-2030年
	8000 
	2026年
	涉及肃南县、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和酒泉市金塔县等上下游县区，遵循“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原则，开展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将生态责任与省级奖励资金挂钩，推动流域生态保护从成本共担迈向更高质量的效益共享与增值。
	首期、二期已完成，探索实施新一轮生态补偿项目。
	市财政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生态环境局


注：所列项目实施主体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法律法规确定，未设置不合理的准入壁垒或所有制限制。


